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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整改任务
	第二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3项整改任务：
督察发现，赤峰市林西工业园区于2024年2月通过自治区化工园区认定。由于雨污分流管网建设滞后，雨季时污水处理厂污水外溢现象多发，溢流口设置不规范，管理不到位，溢流底数不清2024年未向主管部门报备溢流情况。督察组10月25日现场发现溢流井出现严重溢流。

	责任单位
	林西县党委和政府

	整改目标
	强化工业园区雨污分流管网建设，减少污水溢流。规范溢流口设置，强化溢流口铅封管理。

	整改措施
	（1）2025年12月底前，完成林西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建设，在园区内建设雨水管网7.1千米，8000立方米蓄水池1座，雨水泵站1座；将污水处理能力由1万吨/天提高至2万吨/天，新建2万立方米应急水池，切实减少污水溢流。
（2）林西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设置独立溢流口，对园区污水处理厂溢流口实施铅封管理，非汛期或非紧急情况禁止向河道溢流，确需溢流时报生态环境部门审批。

	完成情况
	（1）已完成林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建设，实现了雨污分流目标。
（2）林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已设置独立溢流口，并实施铅封管理，严格执行溢流口报备审批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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